






和县财社〔2023〕22号

关于拨付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和田县人民医院：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和地财社〔2023〕16号），现下达你院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具体金额见附件1），用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支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及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能力建设，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该项资金收入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10卫生健康支出”，你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支出方向将支出功能科目细化至项级科目。按有关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2、 此次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3、 你单位要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附件：1.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17日


  抄送：和田县人民医院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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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单
	位
	：
	万元

	项目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
	县域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高海拔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
	全年应补助资金合计
	提前下达合计
	本次下达合计

	
	应补助资金
	其中：绩效奖惩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应补助资金
	其中：绩效奖惩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应补助资金
	其中：绩效奖惩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应补助资金
	其中：绩效奖惩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应补助资金
	其中：绩效奖惩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和田地区
	
	
	
	0
	0
	0
	0
	0
	356
	-44
	400
	-44
	100
	0
	0
	100
	0
	0
	0
	0
	456 
	400 
	56 

	和田县
	
	
	
	0
	
	
	
	0
	356
	-44
	400
	-44
	100
	
	
	100
	
	
	
	0
	456 
	400 
	56 













